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工作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三环或

公司）可持续发展需要，提升公司环境、社会及治理（ESG）绩效，更好满足客

户对供应链的管理需求，贯彻执行公司董事会的决议，根据《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特成立中科三环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并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是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下设的专门委员

会，对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负责。其主要职责是： 

1、降低运营风险，更好地维护品牌声誉，全面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2、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社会及治理政策提出建议和意见； 

3、满足客户对公司劳工、环境、健康和安全、诚信经营等社会责任管理诸

方面日益严格的高标准要求； 

4、完成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有关公司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各项工作。 

 

第二章  机构组成 

 

第三条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由领导小组和日常工作机构（办公室）组成。 

第四条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领导小组由公司及下属各公司主要领导、各职

能部门负责人组成，包括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及委员。领导小组组长（委员会

主任委员）由董事长任命，负责主持委员会工作；执行副主任委员及委员由主任

委员提名并经董事长同意后任命。 

第五条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下设的日常工作机构为办公室，办公室负责人

由领导小组任命，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成员由办公室负责人提名并经领导小组

同意后任命。 

第六条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领导小组可结合工作需要调整公司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 

 

第三章  职责和权限 

 

第七条  领导小组的职责和权限 

1、负责与满足企业社会责任议题相关的资源配置，包括人力资源、财务资

源和自然资源； 

2、负责企业社会责任各议题相关的方针、政策、年度优先行动计划和目标

的批准； 

3、负责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批准； 

4、负责公司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组织结构和岗位职责权限确定； 

5、负责营造并培育遵守企业社会责任原则的环境和文化； 

6、负责创建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相关的经济和非经济激励制度； 

7、定期向董事会报告可持续发展的各方面绩效和项目进展。 

第八条  办公室的职责和权限 

1、负责全面、及时识别客户和国际、国家、行业的相关标准要求； 

2、负责公司社会责任相关政策、要求的贯彻落实；并及时反馈执行过程中

遇到的情况和建议； 

3、负责公司及下属公司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建设，相关议题各项制度的建

立、维护和完善； 

4、根据形势发展和客户需求，确定每年的优先行动计划和目标，报领导小

组批准； 

5、负责相关议题的专项宣传和培训； 

6、负责组织和协调公司可持续发展议题相关的内、外部联络； 

7、负责定期组织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跟踪决策的执行情况，将结果报告

给委员会； 

8、负责编制公司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第四章  附则 



 

第九条  本细则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修订。 

第十条  本细则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修订时亦同。本细则与《公司章程》有

冲突的，以《公司章程》为准。本细则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及《公司章程》执行。 

第十一条  本细则解释权归属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本细则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月 18 日 


